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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南川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南川经信委函〔2026〕28号

重庆市南川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关于区政协十五届六次会议第049号提案的

答复函

彭德光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培育南川农业机器人产业的提案》（第049号）收悉。此提案紧密结合时代发展趋势与南川区产业实际，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建设性，对我区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意义重大。经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。

一、出台相关激励政策
一是对新认定的市级及以上5G工厂、未来工厂分别给予不超过50万元补助；对新认定的市级及以上领航级智能工厂、卓越级智能工厂、先进级智能工厂、数字化车间（基础级智能工厂），分别给予不超过50万元、40万元、30万元、20万元补助。二是对新认定的市级及以上重点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、重点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公共服务平台、首版次软件产品，分别给予不超过10万元补助；对新创建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给予不超过15

万元补助。三是对新取得DCMM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）二级及以上、ITSS（信息技术服务标准）三级及以上认证的企业，分别给予不超过10万元补助；对新通过国家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为4A级及以上、3A级、2A级的企业，分别给予不超过10万元、8万元、5万元补助，等级提升的按晋级补差原则执行。

二、助推产业龙头落户
您提出的针对农业种植环节的具身机器人出台揭榜挂帅方案，吸引硬核科技机器人企业参与的建议，为提升我区农业机器人产业竞争力提供了新思路。我们计划在近期发布具身智能农业机器人领域的揭榜挂帅项目榜单，明确技术攻关方向和具体要求，面向全国广泛征集优秀企业和科研团队参与。

为增强招商吸引力，我们将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。对于落户中标的项目，给予首台套奖励，鼓励企业积极创新，推动新技术、新产品在我区的应用；在场景推广方面，提供专项扶持资金，帮助企业开拓市场，加速产品商业化进程；为入驻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拎包入住的便利条件，降低企业前期运营成本；对产业链配套企业落户给予补助，促进产业集聚发展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生态。通过这些措施，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南川，推动产业龙头企业的培育与发展。

三、加强部门协同，形成合力

农业机器人产业集群涉及多领域技术，需要各部门协同合作，形成政策合力。在人才支持方面，我们将协调人社、农业等部门，制定农业机器人产业链相关研发人才认定标准，对符合条件的人才给予相应的人才补贴和政策优惠。

在企业服务方面，科技、工信等部门将加强联动，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。积极引导企业申报科技型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，对成功申报的企业给予资金奖励和政策扶持；鼓励高校与企业联合共建研发平台，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，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。

此外，为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，我们计划成立机器人租赁公司，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，为农业生产主体提供农业机器人租赁服务，降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成本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，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。

四、下一步打算

（一）强化产业技术创新新模式

我们将持续关注具身智能农业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动态，积极推进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，结合全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“天工焕新”行动，聚焦我区优势特色产业创新发展需求，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，系统梳理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需求，推动企业间以及企业与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深化合作，创办综合性产业技术创新中心、高水平企业研究开发中心，推动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，加快实施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型企业“双倍增”行动。

（二）拓展企业实数融合新路径

推动资金、人才等要素资源向实数融合倾斜，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和融合发展活力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。推动企业与高校、科研机构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创新网络，支持企业明确实数融合路径。
此答复函已经唐军主任审签。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，请及时通过数字政协平台进行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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